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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第445条对应收账款质权的设立与转让做出了规定，明确应收账款质权采登记生效主义，且

转让需经质权人的同意。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操作中，登记机构不进行实质审查，实

质上是为登记对抗主义，与立法存在冲突。此外，对于应收账款质权转让，往往涉及质权人、出质人、

次债务人、受让人等多方主体的关系，存在利益纠葛。从《民法典》445条出发，立足于商事担保的价

值考量，对比实践中的司法判例，就应收账款质押的设立与转让中诸多法律问题进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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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445 of the Civil Code provid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transfer of the pledge rights of ac-
counts receivable, specifying that the pledge rights of accounts receivable adopts the registration 
effective doctrine and the transfer requires the consent of the pledgee. However, in judicial prac-
tice, the registration of accounts receivable pledge operates without substantive examination by 
the registry, which is essentially for registration of adversarialism and conflicts with the legisla-
tion. In addition, for the transfer of pledge rights of accounts receivable, it often involves the r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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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hip of multiple subjects such as pledger, pledgee, sub-debtor and assignee, and there are in-
terests entangled. Starting from Article 445 of the Civil Code, based on the value consideration of 
commercial security and comparing with judicial precedents in practice, we analyze many legal 
issues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transfer of rights of accounts receivable. 

 
Keywords 
Accounts Receivable, Rights Pledge, Alienate the Pledge, Establishment of Pledge Right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应收账款质权的适用范围 

(一) 规范意旨 
《民法典》第 445 条对应收账款质押进行了设立与转让的规定。纵观质押制度的发展，有学者指出

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导致了担保制度应运而生，促进了担保制度的发展完善[1]。应收账款质押制

度也不例外。在《物权法》之前，应收账款的概念仅停留在会计学层面上，是指企业在正常的经营过程

中因销售商品、产品、提供劳务等业务，应向购买单位收取的款项，包括应由购买单位或接受劳务单位

负担的税金、代购买方垫付的各种运杂费等[2]。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中会产生大量的存货，而存货一经

售出即形成银行存款或应收账款，此时对于应收账款下的经济价值变现则成为新问题，尤其是对急于盘

活库存的企业而言[3]。并且经统计，中小企业因办公场所往往是租赁获得，其六成以上的资金组成是为

应收账款。为了解决中小企业信贷难、融资难的问题，盘活应收账款的商事价值，将未来资金得到提前

变现和回笼，为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助益；也为了解决银行在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严格受限背景下面临的

不动产抵押资源日益枯竭以及在金融创新活动中设立的应收账款抵押因欠缺法律规定而屡遭无效被视为

债权让与的困境[5]，中国人民银行在《物权法(草案)》审议过程中多次提出增加应收账款为担保物权的

建议[5]，并最终推动了应收账款相关法律规范的出台。应收账款质押从无到有，方兴未艾，应收账款质

押这一规范目前正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依凭与增信措施。 
应收账款质押较应收账款转让，在风险负担上对中小企业发挥减负作用。若采用应收账款转让，则

债务能否清偿的风险一应转移到受让人；而在应收账款质押中，质权人还保有对应收账款出质人履行债

务的请求权，并以次债务人(也即应收账款的债务人)的清偿为担保。出质人不仅可以获得直接的现金流，

加速资金周转[6]，并且不至于因应收账款的折价转让而不得不在价值提现中过多退让。 
《民法典》第 445 条第一款规定应收账款出质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立足于保护第三人的交易安全；

其第二款规定已出质的应收账款以不得转让为原则，以协商同意为例外，立足于保留质权人对该应收账

款的控制权。 
(二) 适用范围 
1) 应收账款质押主体 
《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提供了对《民法典》第 445 条规范的进一步实践操作

的指南。虽然《办法》没有对登记人的身份设定前置资格审查和限制，但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计，

办理应收账款质押的主体多为银行、信托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大型工商业企业等。因应收账款内容本

身需记载在商事账簿中，而商事账簿又是需基于会计规则由专业会计人员进行制作的表现商事主体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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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经营状况的书面凭证。可见，虽然这一规定形式上赋予了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同等的权利，但是

结合民事诉讼法与我国的司法实践，实质上，应收账款质押中的出质人范围已限缩为商事主体。因此本

文后续将基于商事主体追求效率的价值取向以及双方的权利平等进行论述。 
2) 应收账款质押客体 
在应收账款质押的客体范围而言，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予以扩张，主张放开担保财产范围，以

德国法为借鉴，将应收账款这一权利质押的客体范围替换为“普通债权”[7]，以解决近年来涌现的商铺

租赁权、出租车经营权等新类型权利，顺应立法趋势和经济发展。一是保留应收账款概念，将“普通债

权”列入权利质客体持否定态度[8]。《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一次审议稿)中先后将应收账款改称“取得

应收账款、不动产收益的权利”，可见至少立法层面至少对于收益权与应收账款的关系存在争议。收益

权作为内涵丰富、复杂的概念实际上已在司法实践中以个案的形式逐渐纳入应收账款的范畴 1，且于 2017
年中国人民银行对《办法》中的应收账款外延进行修订时确定下来。实际上应收账款较普通债权而言范

围较窄，并能涵盖经济生活中多数担保融资的广泛要求，便成为目前立法者的着力考量。 
进一步需要对应收账款的内容进行界定，《办法》第二条对其进行了概括加列举描述。而从时间跨

度上来说，应收账款又可分为“现有的”与“将有的”。现有的应收账款自不必说，往往符合明确具体、

特定化的要求。而唯能够有效设立质权的“将有的”应收账款范围需要予以界定。首先对于“将有的”

应收账款，在关于将有的应收账款质押是否设立质权的司法案例检索中，主要争议在于是否完成特定化。

法院裁判中，一种观点认为出质时将来发生的应收账款即应完成特定化 2，另一种观点则相反，不要求在

质权设立时，而应在质权实现时完成特定化 3。有学者指出将来的应收账款内涵应对比《办法》第二条进

行解释，不宜过度扩张，其外延之一为基础合同项下卖方(出质方)义务未履行完毕的预期应收账款，已有

确定的应付款方[9]。将来的应收账款设立质押时，因其本身内容是将来的债权债务关系，概念本身便烙

有不特定性的特征。因此，基于未来债权的自身特点，宜采第二种观点，不应以作为基础关系的债权合

同的存在为必要，只要通过对该未来债权的具体描述，能够确定未来债权存在的具体范围，具有可得辩

别或合理期待的，应认定为约定内容明确具体，将质权实现时应收账款是否完成特定化为判断标准。 

2. 应收账款质押的法律构成(《民法典》第 445 条第 1 款) 

(一) 形式要件 
1) 登记——公信与警示功能 
权利成立生效方式的差异直接影响在权利竞存时各利益冲突体的优先顺位，这一内容又表现在对标

的权利公示方法的不同规范上。我国《民法典》对于应收账款质押融资采用登记生效方式，但是在《应

收账款登记办法》规定仅质权人一方到征信中心登记公示系统办理登记。实践操作中，登记机构并不对

质权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实质审查，采用的是登记对抗模式。这一法律规范与实际操作中存在区分。各国

商业发展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衡量不同，公示制度的模式也会发生变化，在横向比较过程中旨在选择有利

于权利竞存状态下整体价值平衡的模式。 
由两大法系进行对比，均可找到我国立法上的登记生效主义以及实践中的登记对抗主义两种制度的相

类似规范。其中大陆法系国家并不存在相应应收账款质押的提法，对应的是一般债权担保。此外，除以上

登记模式外，还存有其他模式，即“书面合同 + 交付债权凭证”、“书面合同 + 通知次债务人”[4]。 
就“交付债权凭证”模式而言，《德国民法典》第 1274 条、《瑞士民法典》第 900 条、《日本民法

 

 

1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闽民终字第 870 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 01 民终 15048 号民事判决书。 
2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民终8766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沪民终286号民事判决书；上海金融法院(2019
沪 74 民终 565 号民事判决书。 
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 10 民终 1065 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 422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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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第 363 条及中国台湾“民法”第 904 条均作出规定。但此种制度下，仅交付债权凭证便作为权利公

示，存有制度缺陷。首先，无法避免的是欺诈行为的发生。第一种类型是为债权人在办理应收账款质押

后虽丧失应收账款权利凭证，但是可以通过交易往来或其他信息证明债权存在并要求次债务人(即基础合

同的债务人，下同)履行给付，在给付之后，质押的债权归于消灭，质权人只能对出质人请求损害赔偿，

而丧失了有担保的民商事法律关系下的优先受偿权。第二种类型是第三人凭借虚造的债权凭证，对次债

务人实施恶意欺诈，次债务人基于公示的信赖利益给付账款而间接损害债权人的应收账款债权。 
“通知次债务人”模式下要求债权质押后质权人和出质人将质押的事实通知给该债权的债务人，与

债权让与采相同法律效果规定，即通知之后，债务人的债务履行行为将受到一定的限制，其仍直接对出

让人或出质人履行债务将导致履行无效。但是在该制度下，也无法避免上文所提供到的欺诈问题，此外，

因通知的时间决定不同权利冲突时因设立时间存有先后而享有的权利负担优先或滞后顺序。在这种情况

下，若次债务人与次序在后的权利人之间恶意串通，伪造在先通知的证据，将直接导致本具有优先受偿

权的权利人顺位遭受损失。另通知的义务将会暴露出质人的财务情况，特别是在长期经营伙伴关系中，

通知质押的情况将提示债务人对方的经营风险，此时将对双方连续的商业合作构成顾虑和损害，这成为

担保性债权让与这项法律制度胜利进军的原因[10]，特别是随着我国实践中此种类型的泛化，《民法典》

也将保理合同纳入到有名合同中进行规制。这一问题于登记这一公示制度也具备，随着金融市场发展日

新月异变动不居[11]，商事主体的财务情况披露保护应多大程度上让位于现代通知或登记公示制度下所带

来的社会整体效益，已经于社会实践和立法思潮中可见一斑[12]。 
“登记”公示方式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随着商事关系的发展应运而生。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

前两种公示方法的固有缺陷，特别是基于公示的公信力，可极大避免恶意欺诈问题的出现。大陆法系的

少数国家对一般债权质押采取“登记生效”的公示方式，如《荷兰民法典》、《魁北克民法典》和《日

本债权让渡特别法》等。在大陆法系国家，办理“登记”的实质效果是登记使设立担保的物权行为生效。

它的内在逻辑在于，大陆法系国家对于物债两分的基础构造。具体而言，担保权人与担保人之间达成担

保合意并签署合同行为的性质是债权行为，即使尚未登记，双方受到合同之债的制约和负担，担保权人

得依据合同债权请求担保人协助办理登记，使担保行为发生物权效力并对抗第三人。此时的“登记公示”

是物权对世性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采“声明性

登记”(notice filing)，也即登记对抗主义。具体规范可见于《美国统一商法典》第 9~109、9~310 条；《加

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动产担保法》第 3、19、24 条；《新西兰动产担保法》第 17、41 条等。在该制度下，

最显著的特点是登记机构并不对登记的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在具体操作上，只要担保人与担保权人达

成合意，即对双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之后可依据双方自由意志办理登记，于担保说明书中记录担保当

事人、担保债权、标的等基本情况，公示后可得对抗第三人。 
就第一种情形而言，交付债权凭证，在我国应收账款融资途径中并未存在相应的商业实践，并不符

合交易习惯，在我国并不适用。就采债权转让方式而言，有学者提出应收账款质权公示方式未能与应收

账款转让的方式相一致，尚待商榷[13]。应收账款质押作为一种新型商事担保，与一般债权的转让在实践

中的需求与目标存在根本性不同。为充分发挥应收账款质押融资功能，追求商业效率而进行规定的应收

账款质押商事担保，笔者认为两者的公示方式应统一于登记制度。纵观比较法与我国各地区实践，应收

账款转让、应收账款质权、应收账款让与担保适用相同的规则，正在形成一种趋势[14]。在我国当前应收

账款质押登记系统也对应收账款转让进行登记，使得两者的法律构成要件日渐趋同[15]。 
特别是在对抗欺诈防御上，虽然我国实践中采用单方申请主义，但是要求上传登记协议，该规定在

保证登记效率和防止恶意登记或虚假登记达到了衡平。上述大陆法系国家以“通知”作为一般质权的公

式方式，大体是因为没有践行一般债权质权的登记公示之下的无奈选择[16]。有学者认为在采登记生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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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时，又漠视登记系统的审查义务实为不妥[17]。但形式决定于功能，最适宜的公示方法应该是最能实现

公示价值的方法。在登记对抗主义下，应收账款虽未经登记，也在担保人和担保权人之间发生物权效力，

在经过登记之后取得对抗债务人在内的第三人的效力。登记生效主义则指非经登记，应收账款质权并不

生效成立，仅在质权人与出质人之间产生债的效力。而我国虽在《办法》中采取声明登记，但依据恪守

未登记则不发生物权效力的登记生效主义。登记使得潜在的交易相对人知悉应收账款之上的权利负担，

以预估和规避风险；在应收账款之上出现权利冲突之时，也能以之作为确立优先顺位规则的明确标准。

同时，我国声明登记的应收账款并不意味着应收账款质押一定成立，于纠纷发生时还需要审查其实质要

件，能够在保障交易安全的同时又减轻登记机构核对的成本。登记作为一种法技术，也就成了应收账款

融资中的最为理想的公示方法[18]。 
区别于不动产权利登记，在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中，鉴于登记机构并不对登记事项的真实性进行审核，

当事人办理的登记是由权利人自主注册、自行填报、登记内容自动生成。《国务院关于实施动产和权利

担保统一登记的决定》更重申了权力担保登记中当事人对登记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因

此，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并非登记机关所作的对外产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在司法实践中也有相应的判例印证以上观点 4。 
2) 通知——生效要件抑或对抗要件 
在《民法典》中虽然对应收账款质押采用登记生效主义，但是对次债务人的通知则未置可否。在登

记之后，为交易安全以及质权设立的有效性、实现性，是否应当附加质权人对次债务人承担通知义务？

以及通知发生的法效果是为何？ 
在比较法上，对于通知发生的效力规范虽各不相同，我国学界也存有争议，但无论是将“通知”作

为应收账款质押的成立抑或对抗要件，均可以在极大程度上保证该权利质权的可实现性与真实性。就可

实现性而言，经通知后，次债务人知悉权利设质的事实，不得径自向债权人为清偿，并且债权人的受领

权限受到限制。若次债务人仍然向债权人履行的，并且债权人受领的，质权人仍有权请求应收账款次债

务人履行债务；就真实性而言，次债务人在接到通知后对应收账款是否存在的表示是防止出质人与债务

人串通欺诈质权人的重要一环[19]。我国《民法典担保解释》第 61 条就旨在规范债务人接到质押通知后

对应收账款的真实性作出虚假陈述的责任承担。对于次债务人而言，若登记公示制度的效力也对其有效，

则意味着次债务人增添清偿债务前查询登记系统的负担，以及不当清偿时的责任承担的负担。但正如法

理所涵盖“任何人不因他人之间发生的事由而受损害”[20]，次债务人的权利不应以他人的事由而受到限

制。 
因此通知的效力在我国应收账款质押制度下，应具有对抗效力。此外，质权人对于应收账款优先受

偿的范围应以通知次债务人为限定条件，即以通知次债务人应收账款质押时，实际存在的应收账款，以

及在此后的登记应收账款期限内产生的应收账款为限 5。对于通知义务的主体，法律并未明确限定，因此

质权人或出质人均有通知的权利。通知与否受利益波动最大的当属质权人。最高法在一案中也认为通知

义务应由质权人核实应收账款真实存在后，通知次债务人该应收账款质权的情况，并在通知中明确该债

务人不得再行向基础交易关系债权人或者第三人予以清偿或行使抵销权的要求，以确保质权人对该应收

账款质权的留置性支配 6。 
(二) 实质要件 
除办理登记外，应收账款质权的设立要件还需满足一定的实质要件 7。《办法》第 10 条规定了登记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民终 1286 号民事民事判决书。 
5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津 01 民初 267 号民事判决书。 
6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 1445 号民事判决书。 
7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 4920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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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需包括质权人和出质人的基本信息、应收账款的描述、登记期限。其中应收账款的描述是否充分则

成为法官判断应收账款质权是否设立的关键因素。依据《民法典》第 427 条，质押合同一般包括质押财

产的名称、数量等。因此，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理论上也应包括基础法律关系、特定的应付债务对象、质

押财产的名称数量等内容(公路、桥梁、隧道、渡口等可以特定化的不动产收费权基础法律关系不在此列)。
通过案例检索，归纳发现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应收账款质押的基础法律关系的真实性，

判断该应收账款是否明确具体、具备合理期待。若法院在审查后认为应收账款不能满足以上要求，将会

认定该应收账款质押因缺少特定的标的物而不能成立 8。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 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

解释》出台，并在 53 条规定了当事人在权利担保中可以对担保财产进行概括描述，该描述能够合理识别

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担保成立。担保司法解释确定的概括描述与合理识别组合的新判断标准，在司法

实践逐渐应用 9。在应收账款质押中，对于如债务数额、基础法律关系、次债务人名称等要素，应当是在

质权实现时或者在质权人对将来的应收账款进行监管时需要确定的要素，而非质权是否设立的条件。但

是为了确保相应应收账款实际发生且实际存在，若对应收账款的描述能够达到合理识别，使其有明确指

向且不与担保人其他财产产生混淆，不至于损害其他担保权人的财产利益；能够确定应收账款的具体范

围，具有可得辨别或合理期待的，应当视为约定内容明确具体，达到了特定化标准。 

3. 应收账款质押的法律效力 

(一) 应收账款质权的实现(《民法典》第 445 条第 1 款) 
在应收账款质权的实现方式上，除了适用动产质权实现方式外，法律没有作出额外的规定。应收账

款本身属于金钱债权，具有明确的价值，若绕道拍卖、变卖等路径，不仅导致效率低下，且拍卖价格必

然低于实际债权数额，导致应收账款质押关系下各方当事人的不经济。法律对于质权人是否能够直接向

次债务人要求清偿的缺位，使得司法实践中对应收账款质权实现方式的裁判争议不断。 
司法实践中主要分为两种观点，其一为允许质权人直接向次债务人请求清偿[9]，另一观点为认为虽

存在基础合同关系与应收账款质押关系，但质权人与次债务人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债权债务关系，质权人

对应收账款不享有所有权，只确定质权人在应收账款质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并依照动产质押的方

式进行实现 10。司法裁判的不一致，最高法对于这一问题的反复，加之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都使得应

收账款质权实现方式未有定论。 
应收账款本身属于债权，便覆盖了金钱属性。次债务人所负担的本身便是一种直接金钱给付义务，

加之应收账款的拍卖变卖往往与不良资产打包出售相联系，在实践中应收账款的变卖较实际价值相比大

打折扣。因此，不论是从便利的角度抑或经济的角度，在应收账款质押实现时，可以使质权人所享有的

优先受偿权适用代位权的路径。质权人可进行直接收取，即质权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应收账款次

债务人收取债务。直接收取权的具体方式包括一切可以实现出质应收账款内容的诉讼与非诉讼手段，比

如对应收账款债务人进行催告或者提起给付之诉、申请诉讼保全、破产申请及破产债权申报等[18]。 
持反对直接收取权观点者普遍认为此种操作违反了禁止流质的规定。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针对商事

主体之间适用流质流押的做法提出质疑。盖需应从主体是否因流质流押遭受了不利益的实质要件而判断，

并非只从形式要件加以认定。第一，在应收账款质押中，如前文所述，出质人的范围排除了民事主体，

而仅为商事主体，具有更高的风险判断能力与更高的自主决策空间。第二，应收账款属于金钱之债，具

有可分割性，换言之，质权人得在享有优先受偿范围内请求次债务人履行，而超过受偿范围的部分，则

 

 

8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 158 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沪民终 286 号民事判决书。 
9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鲁民终 1841 号民事判决书。 
10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 01 民初 3422 号民事判决书。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4212


伍美霞 
 

 

DOI: 10.12677/ds.2023.94212 1558 争议解决 
 

仍归于出质人。出质人的利益并没有遭受侵害。第三，次债务人所有对出质人应有之抗辩，同样适用于

质权人，并无遭受不利益。可见，直接收取权，于各方均有益无害，既有利于质权人的利益保护，又使

得应收账款的实现更便捷，更经济。 
(二) 应收账款先质押后转让的效力(《民法典》第 445 条第 2 款) 
《民法典》445 条第 2 款对应收账款出质后，出质人再次转让的权利进行了限制，即需要获得质权

人同意。该法条的保护意旨在于防止出质人随意处置应收账款而损害质权人的利益。那么，在应收账款

出质后，未经质权人同意，出质人率自转让该应收账款的，转让行为的效力如何？质权人与应收账款的

受让人之间的权利冲突如何解决？法律并没有给出裁断，映射到现实中的纠纷，各地法院裁判结果大相

径庭。有法院认为此种情况下，质权人同意是为转让行为的生效要件，因此，未经质权人同意的，转让

行为无效，转让关系不成立 11；有法院则认为质权人同意是出质人处分权的前提，若未经质权人同意的

则属于无权处分行为[21]；另有法院对以上持相反观点，认为，此时的转让有效。只是未经同意的转让行

为中，受让人所获得的并非是毫无负担的完整的应收账款所有权，而受到质权的制约，也即质权具有追

及效力 12。 
就未经质权人同意，出质人转让应收账款的行为是否有效而言，若采无效说，则会大大限制应收账

款的流通性。在我国《民法典》、《办法》已明确应收账款质押采取登记制度，那么潜在的交易相对人

在受让应收账款前，为保护交易安全，必先完成尽调工作，包括查询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系统，来确定所

受让的权利本身是否无负担。经过查询后，若应收账款受让人认可该经济价值大于质押负担，此时采无

效说则不尽合理。无效说的出发点在于保护质权人对应收账款的控制权。而若出质人转让应收账款不发

生免除、抵销、抛弃等使债权消灭，以及清偿期延长、利率降低、增加附加条件等损害质权人利益的情

形，就不应被禁止。正如《民法典》对《物权法》的修改，改变禁止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的立场。原《物

权法》规范的考量是从抵押财产交换价值被抵押人所控制、保护抵押权人、保护交易安全三方面而言。

在应收账款质押后转让，若采有效说，次债务人支付义务并没有消灭转移、受让人可以通过查询与追及

权的行使保有应收账款的财产利益、质权人依旧享有应收账款的优先受偿权、出质人可以保留对出质的

应收账款的处分权，各方的权利并没有减损。因此，出质人的转让行为不应受限制。 

4. 结语 

《民法典》在应收账款设立与转让上仅有寥寥规定，司法实践中涌现出来的现实难题亟需对该条文

进行解释与应用。首先在应收账款质权的客体范围上，新型的收益权、商铺租赁权等以司法裁判的形式

实质上扩充了条文限定客体内容，且应收账款在内涵上应包括未来债权。其次，在应收账款质押设立的

法律构成上，除应贯彻“登记”这一公示方式外，还需要满足实质要件——应收账款的基础法律关系、

质押财产的名称数量等内容。其中，对于实质要件的审查往往在质权实现时，法院可依据实质要件的不

满足否认质权的成立。第三，在应收账款质权实现过程中，笔者认为应收账款质权人享有的优先受偿权

可以适用代位权路径进行直接收取。当应收账款先质押后转让时，未经质权人同意的转让行为应为有效，

出质人的转让行为不应受有限制。本文对法律未有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新生的法律效力问题进行回答，

在考察学界观点并结合裁判观点、营商现状提出建议，以期对现有困境有所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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